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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减资概况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减资的议案》。基于公

司发展战略调整，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整体财务成本并提升经营效益，公司

拟对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永晟”）进行减资。股权结构上，

深圳永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股 86.3100%；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禾新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禾新控股”）持股 11.3863%，公司

合计持股比例达 97.6963%；盛泰华瑞（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泰华瑞”）持股 2.3037%。 

由于禾新控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禾新控股和公司作为深圳永晟的股东，持

股比例合并计算。在此基础上与盛泰华瑞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减资，其中禾新

控股的减资份额由公司享有。本次减资后，深圳永晟注册资本将由 115,276.07 万

元减资至 78,387.73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深圳永晟减资 45,048.20 万元，

对应减少注册资本为 36,038.56 万元，减少资本公积 9,009.64 万元，减资后公

司直接持股 80.9516%，与禾新控股合计持股比例仍为 97.6963%；盛泰华瑞同

时减资 1,062.23 万元，对应减少注册资本为 849.78 万元，减少资本公积 212.45

万元，减资后其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2.3037%。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减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控股子公司减资尚需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报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减资

变更登记手续，以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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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减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8395421X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黄炳涛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276.0671 万元 

（6）成立日期：2014 年 02 月 13 日 

（7）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技生

态园 12 栋 B3404 

（8）经营范围：新能源发电工程的设计；新能源发电工程的投资（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太阳能组件的销售、国内贸易。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

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

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电

气设备制造；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

热力生产和供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碳减排、

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

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森

林经营和管护。（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新能源发电工程的建设和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

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

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减资前后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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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资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9,494.72 86.3100% 

深圳市禾新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25.78 11.3863% 

盛泰华瑞（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655.57 2.3037% 

合计 115,276.07 100.0000% 

（2）减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3,456.16 80.9516% 

深圳市禾新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25.78 16.7447% 

盛泰华瑞（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805.79 2.3037% 

合计 78,387.73 100.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5,282,205.48 1,646,553,147.28  

负债总额 278,258,937.60 284,400,082.11  

净资产 1,337,023,267.88 1,362,153,065.17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311,056.54  23,248,563.71  

利润总额  72,069,207.60  21,164,327.19  

净利润 59,807,138.54 19,386,214.50  

4、经查询，深圳永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减资的定价原则及公允性 

本次减资价格系各方股东以深圳永晟截至 2025 年第一季度末每股净资产为

基准经协商后确定，并最终将由深圳永晟股东会审议。本次减资事项，遵循公平、

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本次减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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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减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并结

合深圳永晟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内部资源配置，

使资产结构更趋合理高效，从而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的灵活性与抗风险能力；同时

降低母子公司间资金往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厚整体净利润。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不会发生变化，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禾新控股对深圳永晟的合并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

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